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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38       证券简称：哈飞股份       临：2014-015 

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

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五届董事会第十

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 9 时在哈飞宾馆会议室召开，本次会议

应参加表决董事十二人，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人，分别是郭殿满、曹

子清、聂小铭、陈晓毅、刘广林、王玉杰、肖殿发、王玉伟、陈丽京，

其中闫灵喜委托曹子清代为行使表决权，张继超委托陈晓毅代为行使

表决权，王义委托曹子清代为行使表决权。到会董事人数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要求。 

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由董事长郭殿满主

持。 

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 

一、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；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

东大会规则》（2014 年修订）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

情况，拟对《公司章程》进行修订，具体修订内容如下： 

一、《公司章程》第四章第四十五条由原来的： 

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: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召集人为

方便股东参加会议所确定的地点。 

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,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。公司还将提供网络

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。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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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会的,视为出席。 

修改为： 

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: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召集人为

方便股东参加会议所确定的地点。 

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,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。公司还将采用安全、

经济、便捷的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。股东通

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,视为出席。 

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网络或其他方式的，将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

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以及表决程序。 

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网络或其他方式的，投票的开始时间不早于现

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:00，并不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

上午 9:30，结束时间不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:00。 

二、《公司章程》第四章第八十条由原来的： 

第八十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,关联股东不应当

参与投票表决,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；

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。 

关联股东回避和表决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关联股东不参加投票和清点表决票； 

（二）关联股东应在表决前退场，在表决结果清点完毕之后返回会场； 

（三）关联股东对表决结果有异议的，按本章程第九十二条执行；无

异议的，按本章程第八十九条第（二）款执行。 

修改为： 

第八十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,关联股东不应当

参与投票表决,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；

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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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股东回避和表决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关联股东不参加投票和清点表决票； 

（二）关联股东应在表决前退场，在表决结果清点完毕之后返回会场； 

（三）关联股东对表决结果有异议的，按本章程第九十二条执行；无

异议的，按本章程第八十九条第（二）款执行。 

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，对中小投资者

的表决单独计票，并对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。 

三、《公司章程》第五章第一百零八条由原来的： 

第一百零八条  董事会由 12 名董事组成,设董事长 1 人。公司董

事包括 4 名独立董事。 

修订为： 

第一百零八条 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,设董事长 1 人。公司董

事包括 3 名独立董事。 

四、《公司章程》第七章第一百四十六条由原来的： 

第一百四十六条  公司设监事会。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, 其中

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 1 名。监事会设主席 1 人。监事会主席由全

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。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；监事会

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,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

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。 

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,其中职工

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/3。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

表大会、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。 

修订为： 

第一百四十六条  公司设监事会，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。监事

会设主席 1 人。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。监事会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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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；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,

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。 

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,其中职工

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/3。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

表大会、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。 

同意票 12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二、《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》；公司第五届董事

任期届满，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蔡毅、郑强、余枫、罗霖斯、刘慧、闫灵

喜为董事候选人，鲍卉芳、王玉杰、王玉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。推荐

蔡毅为董事长候选人。候选人简历附后。 

同意票 12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三、《关于昌河航空与昌飞零部件合并的议案》；江西昌河航空工

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昌河航空）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主营直升

机生产、销售等；景德镇昌飞航空零部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昌飞

零部件）为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，由昌飞集团以派生分立方式设立

的公司，主营航空零部件制造和销售，现也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。鉴

于昌河航空与昌飞零部件主营业务相近，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且

生产场所在江西景德镇同一厂区，为便于统一管理、统一核算，减少

成本和税收支出，拟以昌河航空为主体吸收合并昌飞零部件。合并完

成后，昌飞零部件注销，其原有债权债务由昌河航空继承。 

同意票 12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四、《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的大会的议案》；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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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议案包括：上述第一、二、三项议案及《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

会成员的议案》，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、地点详见同日披露的《关

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》。 

同意票 12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 

 

候选人简历： 

蔡毅：男，1964年 08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博士研究生，研究员

级高级工程师。历任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副院长、院长、党委副书记，

西安航空发动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，西

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。现任中航直升机有限责

任公司总经理、董事。 

郑强：男，1963年 01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工程硕士，研究员级

高级工程师。历任中国航空系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、所长，中航第一

集团公司民用飞机部副部长、部长；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董事、总

经理、党委书记，中航第一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。现任中国航空科技

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分党组书记、

董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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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枫：男，1961年 09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管理学硕士，研究员

级高级工程师。历任昌河飞机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、

总工程师、科技委主任、总经理。现任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

经理，昌河飞机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、党委书记。 

罗霖斯：男，1963年 06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硕士，高级工程师。

历任长沙航空工业中南传动机械厂副厂长、厂长，中航第二集团公司

战略研究部副部长，中国南方航空工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

经理。现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高级专务、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

司董事、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 

刘慧：男，1959年 09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博士研究生，研究员

级高级工程师。历任中航第一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投资计划处处长、

副部长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培训中心副主任。现任中国航空工业

集团公司高级专务、中航大学副教务长、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董

事。 

闫灵喜：男，1970 年 5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硕士，高级工程师。

历任中航工业第二集团公司资产部资产经营管理处副处长、处长，中

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部部长。现任中国航空科技工

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、总经理助理，本公司董事、中航机载电

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 

鲍卉芳：女，1963 年 03 月出生，硕士研究生，律师。现任北京

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、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

事、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、福建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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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独立董事、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王玉杰：女，1944 年 04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大专，一级高级

会计师。历任哈飞公司副总会计师、总会计师、副总经理，总经理助

理、总审计师、总法律顾问，中振会计师咨询公司总经理。现任本公

司独立董事。 

王玉伟：男，1969 年 10 月出生，九三学社，本科，注册会计

师、高级会计师。历任航空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、

副总经理。现任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，本公司

独立董事。 

 

 

 

 


